
111100103有關「GeneDireX及圖」侵害商標等財產權爭議事件(民法

§561Ⅰ)(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110年度民商上字第 9號民事判決) 

 

爭點：經銷契約的法律性質及系爭契約性質的判斷 

 

 

 

 

 

 

 

 
 

系爭商標 
註冊第 02043110號 
第001類：佐劑（醫療用或獸醫用

除外）；蛋白（動物性或植物性原

料）；電泳凝膠；生物製劑（醫療

用及獸醫用除外）；科學用化學劑

（醫療用及獸醫用除外）等商品。  

相關法條：民法第 561條第 1項 

案情說明 

上訴人主張：伊為註冊第 02043110號「GeneDireX及圖」商

標（下稱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民國 104年 8月與被上訴人簽

訂大同合約（下稱系爭大同合約），約定雙方共同經營「GeneDireX」

品牌，伊提供系爭商標商品予被上訴人販售。系爭大同合約為經

銷契約，可類推適用民法第 561條第 1項規定終止契約，又系爭

大同合約為不定期繼續性供給契約，上訴人亦可任意終止，上訴

人分別於 105年 4月 29日、109年 10月 21日向被上訴人為終止

之意思表示而合法終止，爰提起本件確認訴訟，為確認兩造間系

爭大同合約之合約關係不存在。 

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大同合約非經銷合約，上訴人不得類推

適用民法第 561條第 1項規定終止契約。系爭大同合約對於契約

之終止已有明確約定，非不定期繼續性契約，上訴人亦不得任意

終止。被上訴人為維持契約關係需對上訴人為高額採購，上訴人

任意終止契約有違誠實信用原則及雙方訂約真意。 



 

判決主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判決意旨> 

一、上訴人不得類推適用民法第 561 條第 1 項規定終止系爭大同合

約： 

(一) 所謂「經銷契約」（或稱「代理店契約」或「代理商契約」），

係指商品之製造商或進口商將其製造或進口之商品，經由經銷商

（或代理店或代理商）為商品之販賣，以維持或擴張其商品之銷

路，而製造商或進口商與經銷商（或代理店或代理商）所訂之契

約。其法律上之性質，依契約之具體內容，可能有三種類型，即

具買賣契約之性質者，具行紀契約之性質者及具代辦商契約之性

質者，不同類型之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自屬不同（最高法院

87 年度台上字第 362 號判決要旨參照）。次按稱買賣者，謂當

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稱代辦

商者，謂非經理人而受商號之委託，於一定處所或一定區域內，

以該商號之名義，辦理其事務之全部或一部之人。 

(二)系爭大同合約第 1 條、第 5 條、第 3 條約定，既謂「共同經營

GeneDireX 品牌」、「雙方各自經營現有及新開發客戶」、「不

得以惡意削價競爭或斷貨方式，取得對方訂單」、「雙方將不再

增加新的獨家經銷商」，並約定雙方獲益平分計算之公式，顯見

系爭大同合約重在雙方之合作關係，非上訴人所指具買賣及代辦

性質之經銷契約，因此上訴人據此主張得類推民法第 561條第 1

項代辦商之規定終止系爭大同合約云云，自屬無據，其終止不合

法。 

二、 上訴人不得類推適用民法不定期繼續性契約規定終止系爭大同

合約：： 



(一) 繼續性供給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

向他方繼續供給定量或不定量之一定種類、品質之物，而由他

方按一定之標準支付價金之無名契約。民法就不定期之繼續性

契約，如租賃、消費借貸、僱傭、委任等，均以得隨時終止為

原則。是無名之不定期繼續性供給契約，應可類推適用民法相

關規定，允許契約當事人有任意終止契約之權（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243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 系爭大同合約第 6 條約定：「森兆對德怡第一年採購目標為新

台幣四千萬元整，第一年度採購目標若無法達成，可提供 6 個

月寬限期。若未能達成，契約終止。」顯見被上訴人於上開期

限內未達成第一年度採購目標時，系爭大同合約無待當事人為

意思表示即當然終止，惟上訴人所指情形，應係兩造依系爭大

同合約第 6 條規定發生契約當然終止事由後，被上訴人繼續向

上訴人採購、上訴人繼續出貨給被上訴人時，始有成立不定期

繼續性供給契約之可能，惟上訴人於系爭大同合約第 6 條採購

期限屆滿前之 105年 4月 29日即停止出貨給被上訴人，與上開

情形不同。 

 


